
違法性 行為人的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刑法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有責性 犯罪行為人具備責任能力

如何適用刑法？



責任能力
    

     
     

    
     

    

    
     

   
     

    

無責任能力

不罰

限制責任能力

得減輕

完全責任能力

處罰

限制責任能力

得減輕

14歳 18歳 80歳



責任能力
    

     
     

    
     

    

    
     

   
     

    

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出生或自幼聾且啞



責任能力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

辨識能力顯著
降低

不罰 得減輕







刑法第1條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
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罪刑法定主義
    

     
     

    
     

    

    
     

   
     

    



檢肅流氓條例

1.霸占地盤 2.敲詐勒索 3.強迫買賣

4.白吃白喝 5.要挾滋事 6.欺壓善良

7.品行惡劣 8.遊蕩無賴



檢肅流氓條例

1.霸占地盤 2.敲詐勒索 3.強迫買賣

4.白吃白喝 5.要挾滋事 6.欺壓善良

7.品行惡劣 8.遊蕩無賴



習慣法

在社會上反覆踐行,受到人們
普遍相信具有拘束效果的規範

習慣法禁止
    

     
     

    
     

    

    
     

   
     

    



民法第1條

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
習慣者，依法理

刑法第1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刑法第1條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
規定者為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x-es_6F6g


禁止 對不定期刑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

處有期徒刑及罰金



刑法第315-1條

無故以祿音、照相、祿影或電磁紀祿
竊祿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
或身體隱私部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禁止類推適用
    

     
     

    
     

    

    
     

   
     

    





入侵電腦使用罪刑期

2003

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5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7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甲:2002入侵電腦 乙:2004入侵電腦,2006審判 丙:2006入侵電腦,2008審判

無罪 1年以下 2年以下

從舊原則 從輕原則不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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